惠东县收养子女计划生育证明书                                      
	收养人姓名
	出生年月

	户口性质


	单位或所在镇、村（居）委会
	结婚时间

	男
	
	
	
	
	年  月

	女
	
	
	
	
	

	个人
生育

情况
	生  育  情  况
	落实节育措施情况

	
	小孩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名  称
	

	
	
	
	
	
	

	
	
	
	
	落实时间
	            年    月   日

	
	
	
	
	
	

	拟收养子女

数量和来源

	

	申请人联系电话
	

	村（居）委会（或单位）意见
	镇或街道计生办（或系统）意见

	    男     方
	女      方
	男     方
	女     方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县

人

口

计

生

局

审

核
意
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注：凡申请收养子女的，收养人必须办理本证明，带齐全家户口簿、结婚证、计划生育服务证、小孩出生证、节育手术证明及拟收养子女数量和来源的相关证明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到县人口计生局审核。

